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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预计的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

营实际需要，交易定价依据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胡新保、冷颖及关联监事张平丽在上述议案的审议中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

联董事、监事均一致同意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需要，交易价格公允，

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制度的要求，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预计 2024 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事项。 

公司于2024年3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委员冷颖在上述



议案的审议中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其他非关联委员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审计

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

要，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相关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平等自愿原则，交易定价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审计委

员会同意公司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4年3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委员胡新保在上

述议案的审议中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其他非关联委员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战

略委员会认为：公司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需

要，交易价格公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制度的要求，符合公司整体

战略规划与安排。综上，战略委员会同意公司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

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会议的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认为：公司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是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

的需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业务的

发展需要，交易价格公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制度的要求，未损害

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通过本次预

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前次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前次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湖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400.00 71.95 不适用 

湖南春光九汇现代中药

有限公司 
100.00 31.23 不适用 

合计 500.00 103.18 / 

（三）本次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根据 2024 年度日常经营需要，对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各项关联交易进行

了合理预计，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2024年度 

预计金额 

2024年度预计金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

方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上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 

上年度实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

销 售 产

品、商品 

湖南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 
500.00 0.90 11.33 71.95 0.10 

预计 2024年度公司与湖南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将展开更深

层次的业务合作，本年度的

关联交易有所增加。 

湖南春光九

汇现代中药

有限公司 

100.00 0.18 / 31.23 0.04 不适用 

合计 600.00 1.08 11.33 103.18 0.14 / 

备注：以上数据为不含税价格；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 2023年度经审计同类业务的发生额。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湖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文建波 

成立日期 2019年 11月 6日 

注册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兴联路 339号友谊咨询大厦 1501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

械生产；食品销售；酒类经营；兽药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药品进出口；药品委托生产；中药饮片代煎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

务；Ⅰ类射线装置销售；Ⅰ类放射源销售；Ⅱ、Ⅲ、Ⅳ、Ⅴ类放射源销

售；Ⅱ、Ⅲ类射线装置销售；消毒器械销售；检验检测服务；第三类医

疗器械租赁；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

医疗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品互联网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农副产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消毒

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化

妆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软件开发；仓储设备

租赁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供应链管理服

务；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婴幼儿配方乳粉

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

及办公设备维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汽车销售；咨询策划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劳动保护

用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

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文具用品批发；会议及展览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政府采购代理服务；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电

气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机

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湖南医药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40.00%，湖南轻盐晟富医

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持股比例为 12.11%，湖南省新兴产

业引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持股比例为 10.00%，湖南湘医聚力

共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持股比例为 9.12%，长沙开福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7.50%，湖南合众常达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持股比例为 7.25%，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的持股比例为 6.25%，怀化怀一仁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持

股比例为 4.00%，湖南湘医集势同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持

股比例为 3.77%。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医药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湖南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 40%的股份，是湖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公司监事张平

丽同时担任湖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职务。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湖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318,883.25

万元，净资产 90,900.64万元。2023年度，湖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290,421.35 万元，实现净利润 6,046.74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2、湖南春光九汇现代中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6,259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沈帆顺 

成立日期 2001年 6月 11日 

注册地址 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平路 10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零售；药品批发；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饮

料生产；保健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

中药提取物生产；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

购；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湖南医药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79.65%，湘江产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7.99%，湖南康养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的持股比例为 2.46%，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合计 9.90%。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医药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湖南春光九汇现代中

药有限公司 79.65%的股份，是湖南春光九汇现代中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医药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湖南医药发展私

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的股份，湖南医药发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和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湖南康养产业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而湖南康养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湖南春光九汇现代中药有限公司 2.46%的股份。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湖南春光九汇现代中药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57,100.39 万元，净资产 36,983.19 万元。2023 年度，湖南春光九汇现

代中药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232.41 万元，实现净利润-1,796.74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已就或将就

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 2024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关联交

易的定价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有关协议所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

合理的，关联交易的价格依据市场定价原则确定，并采用协议约定的结算方式，

按照相关进度进行收付款。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在上述预计的范围内，按照业务实际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具体的

关联交易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

需要。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

营，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是在公平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则进行，相关交易符合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此类关联交易的金额较小，在

同类交易中占比较低，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前述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

订）》《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预计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市场行为，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该等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不

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南新制药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4 年

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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